
長榮大學學務處諮商中心諮商實習辦法 

99.03.25 九十八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1.04.26 一○○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5.18 一○三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6.25 一○三學年度第 10 次法規編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7.02 一○三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7.04 一 o 七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4.27 一一○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03.16 一一一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11.22一一二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諮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供諮商輔導以及心理相關系所研

究生實習機會，以增進對學校心理衛生工作和相關行政運作工作之了

解，培養助人專業工作之人力，提供更完善之學生輔導服務，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心理師法第二條第二項有關實習規定，以及台灣輔導與諮商

學會諮商心理實習辦法訂定之。 

 

第三條 實習心理師申請資格 

（一）兼職實習 

國內外輔導及諮商心理系所主修諮商心理之碩士層級以上學生，須已修

畢或同時修習諮商與心理相關課程（須包括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技

術、團體諮商、心理衡鑑與變態心理學），具基本諮商概念與能力，同時

對大學諮商中心之工作內涵有興趣者。 

（二）全職實習 

國內外輔導及諮商心理系所主修諮商心理之碩士層級以上學生，至少十

八學分成績及格，需修習諮商與心理相關課程（須包括諮商與心理治療

的理論與技術、團體諮商、心理衡鑑與變態心理學），並已完成碩二課程

實習，同時對大學諮商中心之工作內涵有興趣者。 

 

第四條 本中心每學年招收名額由中心會議討論決議後，公告實施。 

 

第五條 實習時間 

（一）兼職實習 

以一學期為限，配合學校上班時間，實習時數每週至少六至八小時。 

（二）全職實習 



以一年為限，配合學校上班時間，每週固定實習四天，一天八小時，實習週數

或時數，合計應達四十三週或一千五百小時以上(不包括夜間及假日之值班)；

於下班工作時間進行直接服務項目（個別諮商、團體諮商與工作坊、班級輔

導、心理評量與衡鑑工作）得累積實習時數並申請補休。請假時，得視情形補

班或不補班（若總時數可達心理師考照資格）。 

 

第六條 實習內容 

(一) 依據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實習要點訂定之實習內容包括： 

1. 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 

2. 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3. 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4. 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5.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應依醫師開據之診斷及照會或醫囑為

之）。 

6. 其他經實習機構安排之諮商心理相關工作。 

(二) 實習項目 

1. 個別諮商及心理治療：個別諮商、危機個案處理。（人次依學校實習辦法

進行調整） 

2. 團體諮商及心理治療：團體諮商、工作坊。（每學期至少帶領一個團體，團

體形式與內容依學校規定辦理）。 

3. 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含輔導知能諮詢、班級輔導與座

談、志工培訓及文宣刊物編輯等。 

4. 心理評量與衡鑑工作：含個別與團體測驗之施測、計分與解釋，以及新生入

學心理測驗。 

5. 輔導與諮商相關行政事務。 

6. 接受督導：含個別專業督導每周至少 1 小時，及每週平均至少 2 小時團體

督導或研習，可參與內容形式如下: 

(1) 團體督導(含個案研討會)1 年 20 小時。 

(2) 行政督導每周 1 小時，1 年至少 36 小時。 

(3) 在職訓練:生命教育研習 1 年 8 小時、情感教育研習 1 年 8 小時、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 1 年 8 小時、教職員輔導知能研習 1 年 8 小時、自殺防

治守門人研習 1 年 4 小時、南區大專輔導人員研習 1 年 12 小時、機構

會議 1 年 54 小時。 



(4) 鼓勵實習心理師參與校內外相關專業研習課程。 

(5) 符合當年度實習心理師學校實習辦法規定。 

7. 其他交辦事項。 

 

第七條 本中心安排符合心理師法督導資格之心理師擔任專業督導，實習心理師

不需支付費用；如因實習心理師個人需求而另聘督導，本中心不支應督

導費用。 

 

第八條 實習期間須依照本中心規定，完成工作相關紀錄與表格，並於規定時間

內交由專業督導及行政督導核章及歸檔，包括下列項目： 

（一）班級輔導方案（每次班級輔導前完成） 

（二）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紀錄（隔週完成） 

（三）團體方案設計（每次團體招募前完成） 

（四）心理諮商相關工作之成果報告（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五）督導要求之事項 

 

第九條 實習心理師於實習開始前，與實習學校簽訂諮商實習契約，明訂諮商實

習起迄期間及實習內容，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者，依據其實際實習內容

與時間，授予實習證明書。若實習心理師於實習期間之實習狀況不符合

本中心期待，或本中心之實習條件不符合實習心理師之實習需求，雙方

可協商終止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中

途終止實習，並不授予實習證明書： 

（一）實習心理師於實習期間無故缺席，時數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 

（二）實習心理師於實習期間缺班（含請假且未補假）時數達百分之二十五以

上者。 

（三）違反專業諮商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經中心會議認定

者。 

（四）若因實習心理師個人重大變故或事件造成無法繼續實習工作，得由中心

開立已完成實習時數之證明書。 

 

第十條 申請與審核 

（一）欲申請之研究生，應備妥所需相關文件： 

1. 履歷表 



2. 自傳（需含諮商實務經驗或曾接受之諮商專業訓練） 

3. 學分成績單 

4. 實習計畫書 

5.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長榮大學諮商中心招募實習心理師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及聲明。 

（二）申請時間及內容事項以公告為準，以郵戳為憑。 

（三）甄選流程 

1. 本中心保留接受申請與否之權利，以維護諮商服務品質和學生之權益。 

2. 本中心對申請案件予以審查，必要時得安排口試或其他甄選方式。 

3. 審查結果公告錄取名單，擇優錄取，並得增列備取名額。 

4. 經錄取者，中心擬邀請參加實習期前會議。 

 

第十一條  權利與義務 

（一）提供個人使用空間與必要相關設備使用。 

（二）全職實習心理師，其職務視同本中心之專任心理師，提供本校圖書設施

與免費汽（機）車停車證。 

（三）參與本中心辦理之專業研習、團體督導、個案研討、同儕督導等進修課

程。 

（四）凡參與本中心課程與全職實習之全職實習心理師於實習期間，本中心以

不支付交通費和實習津貼為原則。 

（五）全職實習心理師，其職務視同本中心之專任心理師，依排定時間值班，

無法值班者應依程序請假。 

（六）實習期間，應按照規定準時繳交實習紀錄。 

（七）值班時以穿著正式服裝為原則。 

（八）實習期間不得攜出個案與心理測驗相關資料，應遵守本中心一切規定與

諮商專業倫理，並隨時接受專任老師或督導之指導。若有違反專業倫理

和實習規定事項者，將由本中心會議討論決議是否終止實習。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